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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沭泗水利管理局主动公开基本目录

第一部分 概 述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以及水利部、淮委关于做好政务

公开工作的有关要求，进一步提高沂沭泗水利管理局（以下简称

沂沭泗局）信息公开法治化、规范化水平，特制定本目录。

一、主要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有关法律、法

规。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务公开政策文件。

3. 水利部主动公开基本目录。

4. 淮委主动公开基本目录。

二、公开事项和内容、时限、方式、责任主体、监督渠道

1. 公开事项和内容。重点公开机构职能、政府信息公开、

管理制度、水文信息、水利工程、监督管理、水旱灾害防御、水

行政执法、采购信息、人事管理、其他信息共 11类 21项事项内

容。

2. 公开时限。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及时公

开。行政处罚执法决定信息在执法决定作出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

公开。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3. 公开方式。主要通过沂沭泗局门户网站公开，同时依据

信息内容和特点，采取其他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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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责任主体。各有关部门、单位依据责任分工分别负责（详

见沂沭泗局主动公开基本目录）。

5. 监督渠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沂沭泗局未依法

履行主动公开义务的，可向沂沭泗局办公室秘书科反映，通讯地址：

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元和路9号，邮编：221018，电话：0516-8368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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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沂沭泗水利管理局主动公开基本目录

公开类别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责任部门（单位）

一、基本信息

1 机构信息 沂沭泗局办公地址、网址、办公电话、传真、通讯地址、邮政编码等 办公室

2 机构设置与

职责

沂沭泗局主要职责；沂沭泗局机关处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联系电

话；沂沭泗局直属单位主要职责、机构设置、联系电话等
人事处

3 领导信息 沂沭泗局领导姓名、职务、简历、照片、分工等 人事处、办公室

二、政府信息公开

4 公开规定 沂沭泗局政府信息公开相关规定 办公室

5 公开指南
沂沭泗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名称、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方

式、监督方式；接受信息公开申请的方式、途径等
办公室

6 公开目录 沂沭泗局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内容
办公室

相关部门、单位

7 公开申请 沂沭泗局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指南、申请表 办公室

8 年度报告 沂沭泗局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办公室

三、管理制度

9 规范性文件
对沂沭泗流域治理管理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涉水法律、行政法规、规范

性文件全文；沂沭泗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全文
相关部门、单位

10 权责清单
沂沭泗局水行政执法（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事项清单；按有关要求

应当公开的其他权责事项
水政安监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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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类别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责任部门（单位）

四、水文信息 11 水情信息 沂沭泗流域水雨情信息 水文局（信息中心）

五、水利工程 12 工程建设 沂沭泗直属工程建设相关信息 基建处

六、监督管理 13 安全生产

管理
沂沭泗局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情况、沂沭泗局安全生产监督举报渠道等 水政安监处

七、水旱灾害

防御
14 水旱灾害防

范应对工作
沂沭泗局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情况 水管处（防办）

八、水行政执法
15 事前公开 沂沭泗局水行政执法主体、人员、依据、程序、救济渠道和服务指南 水政安监处

16 事后公开 沂沭泗局作出的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信息 水政安监处

九、采购信息
17 招标公告

招标中标信息 相关部门、单位
18 中标公告

十、人事管理
19 人事任免 沂沭泗局人事任免相关信息 人事处

20 职称评审 专业技术职务、技师任职信息 人事处

十一、其他信息 21 依法应公开

的其他事项
按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其他政府信息 相关部门、单位


